
善。

我们认为，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实行同一交存额是

替代按每个职工工资一定比例核定公积金应交额的一

个比较合理、易于操作的办法。即以某年全市职工平均

工资收入为基数，乘以统一的公积金应交率得出一个

绝对值，以此作为区域内所有实行公积金的职工所在

单位和个人交存住房公积金的统一标准。这种办法与

现行办法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能充分体现住房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种核

定办法，撇开了工资收入差别等因素，以平均工资收入

为基数计算核定统一应交额 ，国家（单位）给予每个职

工等额补贴，从而避免了前述现行办法不公平的弊端。

二、两种核定公积金应交额的办法所筹集的住房

公积金在总量上是基本一致的。同时，核定方法的改

变，不会使国家（单位）的公积金补贴部分增加或减少，

当然也就不会增加财政或企事业单位的负担。

三、这种办法与标准售房价中抵交价的依据相吻

合。国家规定标准售房价是由负担价和抵交价两部分

组成。抵交价是按双方职工 65 年内积累的由国家（单

位）补贴的公积金及住房补贴的 80%计算。此处的住房

公积金是依据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年职工平均工资

收入计算的，这与我们提出的核定公积金应交办法一

致。

四、公积金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将长期实行下

去。每个职工都有一个从青年到老年的过程，同时也都

要经历一个从低工资收入到高工资收入的变化过程。

实现全市同一个应交额办法，与按每个职工工资收入

的一定比例交存公积金相比，职工工资收入低于平均

水平时，享受的补贴相应高了，而其工资收入高于平均

水平时，享受的补贴又相应变少了。但总的看，每个职

工在职期间享受的国家（单位）对公积金的补贴基本上

是一致的。

五、全市执行同一个应交额的办法，简便易行，具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由于所有职工都按同一标准额交

存公积金，每个单位只需用单位全部在职职工人数乘

以统一应交标准额就可以了。从而免去了繁琐的计算

核定过程，工作量大大减轻，非常简便。当调整公积金

应交基数和比率时，有关部门只需根据新的全市平均

工资收入基数和应交率就可以计算出全市新的统一应

交额，各单位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认为，以在整个城市内实行同一个按平

均工资基数计提公积金缴交额的办法较为合理，妥当

可行。

（责任 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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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运行，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调控和

管理，合理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和流量，使其适应新

的财政体制的要求，将直接影响到整个财政工作的转

轨变型。因此，我们必须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预算外资

金管理，改进预算外资金管理，使预算外资金的运作与

现行财政体制的运行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实现这个

结合呢？笔者以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不断强化管理，

层层推进，逐步达到最终目标。

一、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立法

长期以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法制建设一直没有

跟上。虽然有部分省、市、县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了一

些管理办法，但就全国范围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预算

外资金管理法规和行为准则，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多的

困难，管理依据不明，管理手段不硬，管理效果不佳.实
行新的财税、财务体制改革后，预算外资金从概念到范

围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国有企业实行新的财会制

度后，原有的各种专用基金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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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全国预算外资金决算报表看，财政部已经取消

了企业预算外资金的填报。企业预算外资金如何界定，

必须重新予以明确。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在构

成上也发生了变化，从 1994 年起，国家决定将行政性

收费这一块逐步纳入预算管理，行政性收费项目如何

划分，采取何种方式纳入预算管理，这都需要研究和探

讨。因此，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也有一个重新界

定的问题。总之，要通过制定统一的预算外资金管理法

规重新界定预算外资金范围，同时明确各级财政部门

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主体，以及“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的原则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此外，还要制定奖

惩条款，健全约束机制。要从根本上解决过去在预算外

资金管理上由于法制不健全而造成的管理不到位的问

题。

二、改革专户储存制度

专户储存制度是将预算外资金集中到财政专门帐

户实行统一代管，当前各地在预算外资金管理上普遍

采用这种做法。它的优点是通过集中代管，一方面能掌

握预算外资金的数量、构成和流向，有利于发挥财政的

监督和引导职能；另一方面能够运用财政信用手段，对

间歇资金进行有偿融通，盘活预算外资金，支持生产和

事业的发展。但是，现行的专户储存也有缺点：一是专

户储存的约束力差，没有强制性的手段，造成大量预算

外资金游离于财政专户之外，无法确保增量，特别是几

大专项资金，如住房资金、劳动“两金”等，基本上脱离

了财政管理；二是对预算外资金使用的调节控制能力

差。改革现行专户储存办法的思路是：全面推行预算外

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确保预算外收入全部足

额存入财政专户。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所有有预算外收

入的单位都必须在银行开设预算外“收入缴存户”和

“支出结算户”，“收入缴存户”只收不支，所获收入及时

上缴财政专户，“支出结算户”只支不收，所需资金由财

政从专户中核拨。同时，对单位的预算外支出实行计划

控制，单位年初向财政报送年度用款计划，财政审批后

按进度拨付预算外资金，从而减少支出的盲目性和随

意性，保持财政专户资金的存量。

三、采取以收抵支办法

为了减轻财政预算内的压力，发挥预算外资金的

作用，可以把预算外资金用于抵顶单位的支出。为此，

一是要大力鼓励和提倡行政事业单位开展经营服务性

创收活动，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促进其健康发展，以

不断扩大抵支来源；二是抵顶支出的预算外资金，在使

用顺序上必须按照先工资和正常办公经费之不足，后

事业发展之需要，再购建和消费的原则进行。对有条件

的单位，财政应逐步“断奶”，促使其向差额、自收自支

转化，这样，就减轻了财政在财力供给上的压力，能够

挤出更多的资金从事经济建设、财源建设，使有限的资

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在抵支过程中，还应处理好两个问

题：一个问题是明抵与暗抵。明抵就是直接减少财政拨

款的抵支行为，而暗抵是指应由财政负担的支出改由

从单位预算外资金中列支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效果

是一致的，要大力提倡。另一个问题是名抵实不抵的行

为，其特征是为了逃避管理和免征税费，将既不减少财

政拨款、又不应由财政负担的支出纳入抵支范围，这种

行为要坚决制止。

四、适度集中部分收入

通过政府行为，适度集中部分预算外资金的做法，

是合理调节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和结构，增强政府宏观

调控能力的有效手段。这种方法国家早已采用，如从预

算外资金中征收“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

家预算调节基金”等。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地方财

政的困难局面短时期内还无法扭转，预算内资金基本

上只够人头费和办公经费，投向生产和建设的财力将

微乎其微。那么，经济要发展，建设资金的来源就主要

依靠预算外资金。“预算内保吃饭，预算外搞建设”将不

只是一句话，而是今后一段时期必将形成的局面。因

此，适度集中一部分预算外资金投向本地的重点项目

和基础产业建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预算外资

金的分割程度，而且发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益。集中的方

式可采取由政府制定方案，财政或税务部门负责征集，

由财政设专户、专款专用。此外，还可以以集资的方式

集中一部分预算外资金，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举

办一些项目，如集资办电、集资开矿、集资办厂等。这

样，既解决了发展地方经济和开发短线产品所需的资

金来源，又能使集资单位从中受益。

五、实行综合财政预算

综合财政预算是将预算内外资金统一编制计划，

统筹安排，统一管理的一种预算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

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将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我国

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

收入的比重，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财政理财范

围从预算内扩大到预算外正是顺应这种转变。财政实

现了预算内外资金的统一管理，就可以扩大其在经济

调控和资金运筹活动中的回旋余地，集中更多的财力

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优化和均衡发展。一些地方

的实践也表明，综合财政预算是管理预算外资金的一

种较为理想的运作模式。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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